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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252号

申 请 人：何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

申请人何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作出的《履

行法定责任申请答复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于 2024年 4月 26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履行法定责任申请答

复书》，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职责。

申请人称：周口市某某小区一期室外消火栓属于小区的公

共消防设施，其安装的位置在小区设计施工时均按照相关国家

规范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验收，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挪动。

四川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擅自对周口市某某小区

一期 X号楼室外消防栓移动位置，且四川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周口分公司并不具有消防设计与施工资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可以擅自对消防栓位

置进行移动、改造，如果确实要进行移动、改造，需要经申

请、审批、设计施工、验收等程序。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的规定，室外消防栓周围 5m内不准有任何围挡。申

请人于 2024年 3月 30日向被申请人邮寄《履行法定责任申请

书》，要求对四川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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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2024年 4月 20日申请人收到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履

行法定责任申请书》的答复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答复

存在推卸法定责任，不作为行为，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

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已履行法定职责。1.某某小区一期

位于周口市川汇区某某街与某某路交叉口西北角，该小区已于

2022年 3月份完成了联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该小区一楼

原设计为绿篱隔离院落，交房后一期 X号楼 XX室业主自行改

造成栏杆式院落，院内圈占了一个室外消火栓。何某某于 2024

年 3月 5日第一次向被申请人递交《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书》，

请求对周口市某某小区一期一楼业主私自圈占消防设施的行为

进行查处。被申请人收到申请后于 2024年 3月 18日派工作人

员到现场核查时联系了何某某、物业服务企业人员和一楼相关

业主，何某某和一楼相关业主未到场，工作人员在物业服务企

业人员陪同下进行了现场核查，认定何某某反映的一楼业主圈

占消防栓的行为属实。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19日作出《当

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周城消当罚决字〔2024〕第 XX号）及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周城消限字〔2024〕第 XX号），

依法给予 XX室业主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于 3月 25日前

改正圈占消火栓的违法行为。同时，根据 XX室业主和物业服

务企业的请求，被申请人检查人员对整改问题进行了指导服

务，提出了拆除圈占设施和依法合规改造消火栓两个可行性方

案，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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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和第六十六条之规定，落实对管理区域共用消防设施进行

维护管理的责任，并督促业主限期改正违法行为。2024年 3月

28日，被申请人检查人员对案涉消火栓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发

现 XX室院内已不存在消火栓，了解得知系 XX室业主和物业

服务企业商议，两方达成了由 XX室业主出资，委托物业服务

企业施工，对圈占的室外消火栓进行改造，把圈占的消火栓挪

动到了院子以外，挪动直线距离约 3米。检查人员当场便对改

造过的室外消火栓进行了放水测试，发现该室外消火栓完整好

用，检查人员又对该消火栓的保护半径进行了测量，距离其

XX米处即有另外一个室外消火栓，符合《消防给水及消火栓

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第 7.3.2条规定的保护半径

不应大于 150.0 米的标准要求。现场检查人员填写了检查记

录，认定复查合格。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20日将核查结果

书面回复了何某某。2.2024年 3月 30日，何某某第二次向被申

请人递交《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四川

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擅自挪动周口市某某小区一

期 X号楼消火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消火栓位置恢复原位

置。被申请人认为，周口市某某小区一期 X号楼 X单元 XX室

业主将案涉消火栓在整改过程中挪动到围栏以外地面，系方便

供消防车取水的行为，不构成消防违法行为，物业服务企业配

合 X号楼 X单元 XX室业主进行施工，无违法事实，不是违法

主体。故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回复并无不当。综上，请求复议

机关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回复。

经审理查明：2024年 3月 30日，申请人何某某向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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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邮寄提交《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书》，请求被

申请人对四川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擅自挪动周口市

某某小区 X号楼消火栓的行为进行处罚，并将消火栓恢复到原位

置。被申请人接到该申请后进行核查，经查，申请人已于 2024

年 3月 5日向被申请人提交《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书》，请求查处

周口市某某小区一期 X楼业主私自圈占消防设施的行为，被申请

人接到该申请后转交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消防工作室调查处理。

2024年 3月 18日，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消防工作室执法人员在该

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四川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工作人

员陪同下进行现场核查，发现该小区一期 X号楼 X单元 X楼住

户栏杆式院落内圈占了一个室外消火栓，遂告知该小区物业服务

企业协助业主限期整改。3月 19日，示范区消防工作室作出《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周城消限字〔2024〕第 XX号），责令住

户李某于 3月 25日前改正圈占消火栓的违法行为；同日作出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周城消当罚决字〔2024〕第 XX

号），给予李某警告的行政处罚。3月 28日，示范区消防工作室

工作人员对案涉消火栓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发现案涉消火栓已移

至一楼住户栏杆院落外，整改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根据上述核查

情况，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回复，告知申请人周口市某某小区一期

X号楼 X单元 XX室业主将案涉消火栓在整改过程中挪动到围栏

以外地面，系方便供消防车取水的行为，不构成消防违法行为，

物业服务企业配合 X号楼 X单元 XX室业主进行施工，无违法

事实，不是违法主体。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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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6月 18日通过电话听取

申请人意见，申请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阐述理由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书》2

份；2.现场核查照片 7张；3.《消防监督检查记录》（〔2024〕

第 XX 号）； 4.《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周城消限字

〔2024〕第 XX号）；5.《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周城消当

罚决字〔2024〕第 XX号）；6.《履行法定责任申请答复书》2

份及邮件交寄单、流信息查询截图。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本案中，被申

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申请人何某某的《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书》后进行核查，经查挪动案涉消火栓的系某某小区业主

李某而非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无擅自挪动案涉消防栓

的行为，且业主李某挪动消火栓是根据消防部门下发的《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对其圈占消火栓的行为进行整改，李某挪动

后的消火栓位置经消防部门实地检查、测试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被申请人根据上述核查情况作出案涉答复，告知申请人处

理结果，保障了申请人的知情权，已履行相应法定职责。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

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

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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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何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6月 18日

抄告：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